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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大地             公告编号：2012－069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2010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暂停上市、终止上

市特别规定》，公司股票交易于2011年5月4日开市起实施退市风险警示（*ST）。

公司《2010年度的财务报告》中涉及无法表示意见的相关事项均已消除，但公司

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尚未有结果且公司涉嫌

欺诈发行股票罪一案尚未判决，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因上述事项

对公司《2011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14.1.1条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存在因重大违法行为导

致暂停上市的风险。 

近期，董事会督促公司落实相应的措施力争消除上述不利因素，现将有关工

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完善公司治理情况 

1、鉴于公司独立董事谭焕珠先生于2012年3月24日提出辞职申请，公司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寇文正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公司已聘请专业咨询机构进行战略研究和制定、制度的梳理和完善、预

算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并结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制定，清晰并打造企业核心文化

理念。通过企业文化的宣传提升认识，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生产经营管理情况 

1、目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正逐步恢复，在稳定现有工程业务的基础上，

公司正通过对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的进一步探索，建立适合公司的管控模式，提升

项目管理水平。 

2、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保证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经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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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6000万元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案情进展情况 

1、2011年9月1日，公司取回被公安机关调走的财务凭证及董事会会议记录

等资料。 

2、2011年12月2日，公司收到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1）

官刑一初字第367号]，公司已于2011年12月3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2012年1月31日，公司收到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书》（昆检刑抗

[2012]1号），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对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案件一审判决提出抗

诉。 

4、2012年3月15日，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一案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庭审持续到当日12:00时，审判长宣布该案的审理休

庭。 

5、2012年 3月 29日，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2012）昆刑再终字第 1号]。昆明市中级法院裁定：撤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

人民法院(2011)官刑一初字第 367号刑事判决，发回原审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重新审理。 

6、2012年 4月 16日，公司收到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2012）昆

检刑诉字第 172号]。 

7、昆明市人民检察院（2012）昆检刑诉字第 172 号《起诉书》指控公司犯

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一案，于 2012 年 5 月 7 日、5 月 8 日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因本案案情重大、复杂合议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法院最终判决结果具

有不确定性，对公司资产负债表期初数、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取决于最终

判决结果；对公司因涉嫌欺诈发行股票和上市后虚增资产、虚增收入形成的前期

差错的更正结果的影响取决于最终判决结果。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1、受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案件影响，2011 年度，公司资金紧张，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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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困难。2012 年一季度，公司生产经营尚未完全恢复正常，经营业绩仍未实现

盈利。 

2、2010年3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总队的《调查通

知书》（监稽查总队调查通字10006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对绿大地立案调查，目前稽查尚未有结果。 

3、公司涉嫌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

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一案，已于2012年5月7日9时30分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2012年5月14日，公司对外披露了案件庭审情况，因本案

案情重大、复杂合议庭宣布休庭，告知待合议庭评议并依法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决定后，择期宣判。目前，该案件尚未宣判，由于法院最终判决结果具有不确定

性，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取决于最终判决结果。对公司因涉嫌欺诈

发行股票和上市后虚增资产、虚增收入形成的前期差错的更正结果的影响取决于

最终判决结果。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2011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公

司2011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涉及事项的消除取决于案件最终判决结果。 

5、2012年4月26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2年一季度报告全文》中，

公司2012年1-6月份的净利润预计亏损200-700万元。 

6、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